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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、共同管道管理辦法

第一 條 依共同管道法第十七條規定訂定本辦法。

第二 條 本辨法之主管 機關為彰化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 ;管理單位為本

府工務處。

第三 條 本府得委託專業機構辦理共同管道主體及其 附屬設施之管理維

護，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:

一 申請進入或使用共同管道之許可證件、完竣報告書及作業工

作之查核。

二共同管道門禁管 制。

三 共同管道監控中心各項設備監控、操作及維護。

四共同管道主體及其附屬設施定期巡視檢查、保養及清 潔維護。

五 共同管道禁挖道路範圍之巡查、通報。

六共同管道緊急事故應變處理及防災演習。

七管理文件建檔及保管 。

八管理單位指示其他有關共同管道維護應辨事項。

第四 條 本辨法之管線事業機關 (構) 權貴如下:

一共同管道內各該公共設施管線及其附屬設施定期巡視檢查、保

養及維護。

二共同管道緊急事故應變處理。

三 配合辦理共同管道防災演習。

四共同管道管線管理資料之建檔係管 。

前項第一款之附屬設施由 二個以上管線事業機關 (構) 共同使用

時，應協商共同管道管理維護，並明定協議事項之執行;無 法達成協

議 時，由管理單位協調決定之。

第五 條 參與共同管道建設之管線事業機關(構)於共同管道竣工，經結清 應

負擔之建設經費，並依共同管道建設及管理經費分攤辨法規定提撥共同

管道管理及維護經費後，管理機關得核發使用許可，如;有先行使用需

求 ，得核發臨時使用許可。

第六 條 未負擔共同管道工程建設經費之管線事業機關(構〉於共同管道佈

設新增管線，應先檢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向管理單位申請許可，於繳納
許可年限之使用費及保證金後， 發給許可。但許可年限不得逾五年。

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:
一 管線事業機關(構)名稱。
二使用共同管道之範園。

三 佈設管線種類及其附屬設施。

四f吏用期間 。

五 其他相關事項。



申請文件如有欠缺，經限期補正而 未補正， �J豆通知期限繳納使

用費及保證金 而未依限繳納 者，應，駁回其申請。

第 七 條 前 條第一項之使用費，依管線事業機關 (構) 使用共同管道之長

度及期問計算，使用期間 以年為計收單位，不滿一年 者，以一年計收。

共同管道之年使用費計算方 式如下: 年使用費(元/年﹒公尺)

=年總營運成本(元) 7總長度(公尺) 叫吏用空間(使用截面積比率) 。

前項年總營運成本 為下列各 款費用之總和:

一 建造費:以五十年為耐用年限，並以平均折舊法計算當年建造

費。

二管理維護費:指維持共同管道營運管理費用，以申請當年之前

三年所需 費用之平均值計算 ，女口管道新建完成無 前 三年費用

資料時，由管理單位依實際情形概估所需費用。

三 業務費: 指辨理共同管道業務費用，其計算方式向 前 款。

第八條 第六條第一項之保證金金額，按年使用費之百分之 十五計算，並以

現金或設定質權之銀行定期存單繳納。

前項保證金 於管線事業機關(構)結束使用並拆除所使用之管(纜)

線完畢，且無 應扣抵係證金與待解決事項後，無 息退還。

第 九條 管線事業機關(構) 應依其管線之特性， 於進入共同管道使用前，

訂定管線專業設置維護規範，提送管理單位核准後 始得使用。

管線專業設置維護規範'應包括下列事項:

一 管線 名稱、設置位置及管徑、規格、數量等說明標示圓表。

二管線安全標準。

三 管線佈設、維修注意事項。

四現場防護及緊急事故處理程序。

五天然災害或特殊事件發生時之巡視檢查及通報事項。

六 其他相關事項。

管線事業機關(構)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時，管理單位得不予核發進

入使用許可。

第十 條 管線事業機關(構) 應於管線佈設竣工後六 十日內及 次年起每年 一

月 三十一 日前 ，擬定年度定期安全巡檢計畫 ，送管理單位備查，並確

實依計畫執行;計畫變更峙，亦同。

前項定期安全巡檢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，未記載 者 ，管理單位應通

知管線事業機關 (構) 限期補正:

一管線 名稱、設置位置及管徑、規格、數量等說明標示圓表。

二巡視梭查人員、職稱及聯絡電話。

三 巡視檢奎管道 名稱。

四巡視梭查管道區段及檢查時程、頻率。

五撿查表報 ，內容包括檢奎項目 、標準及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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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缺失改善及期限或預防矯正措施。

七管 線資料查核。

八異常情形處理方 式 。

九緊急救災機制及全 日聯絡方 式。

第十一 條 幹管內管 線每半年至少梭奎 一次，文管 及電纜溝每年至少檢查一

次。 如有水災、風災、震災等天然災害或特殊事件發生，應加強巡視

檢查工作，巡視檢查結果應報管理單位備查，女口;有缺失於改善完成

後，亦同。

第十二 條 管 線事業機關(構)應於每次巡檢完成後 三十日內，將檢核表及

異常情形處理結果報請管理單位備查。

管理單位得定期檢查管 線事業機關(構)定期安全巡按計畫執行

情形，必要時並得按閱相關文件。

第 十三 條 管 線事業機關(構)之安全巡檢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，管理單位得

限期命其改善，屆期未改善 者，得廢止其共同管道之使用許可:

一 未依規定提送定期安全巡檢計畫備查。

二未依定期安全巡按計畫執行。

三 定期安全巡檢計畫有缺失。

第十四 條 管理單位應管理維護共同管道主體設施;管 線事業機關(構)應

管理、維護其所設置之管 緣。

因設置、管理、維護缺失或施工維護作業致生損害第三人者，應

依法負賠償責任。

第十五 條 管 線事業機關(構)申請進入或使用共同管道，應 於申請進入成

使用 日期前五日，填其申請書或通報單，經管理單位許可後 始得進

入。但相關技術人員或依法執行公務者， 因緊急事故進入或使用，不

在此限 。

申請進入共同管道施工，應撿附下列文件一式三 份:

一位置平面園 、斷面圈。

二工程進度網狀圈。

三 施工計畫書(含安全維護及緊急應變計畫) :事業主管 機

關(構) 審查核可簽署。

申請進入共同管道巡撿，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式三 份:

一巡視檢查位置平面圈。

二巡視檢查作業人員組織及 名冊 。

所送申請書件不齊全，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，應駁回其

申請。

第 十六 條 管 線事業機關 (構)申請進入共同管道，有下列各款之 一者，管

理單位得不予許可:

一 無 進入共同管道之必要。



二 進入共同管道有危害共同管道安全之虞。

三最近一年內曾有這規紀錄且情節重大。

四未繳納管理維護費用。

第十七條 進入共同管道應持管理單位核發之進入許可文件，向監控中心登

記，換取臨時工作證'並由監控中心人員偵測確認共同管道安全無虞

後，會同間做出入口，使用完辜後會同關 閉。進出共同管道應確實填

寫使用紀錄簿。

進入共同管道應有三人以上編組，其中至少色括 一名組 長負責聯

繫及一名守望 員守護出入口。進入共同管道 人員，應攜帶無線對講機

或專用電話等 通信設備、穿戴安全服具及配戴臨時工作證'並遵守勞

工安全衛生作業規定及其他相關規定。

第 十八條 進入共同管道內之作業 人員 ，不得有下列 行為:

一 擅入未經許可進入之共同管道區段。

二 損壞共同管道結構或其附屬設施。

三損壞其他管 (纜)線或其附屬設施。

四吸菸、飲酒或其他危害安全之行為。

五 妨礙其他管線事業機關(構)之使用。

六任意堆放材料、工具、易燃物品或其他妨害共同管道安全

或整潔之行為。

第十九條 進入共同管道作業完竣後，應清理現場回復原狀、關 閉電源、及出

入口、確認共同管道及其內管線安全無虞 ，並清點 人數，經監控中心

確認並換回證件後， 始得離開;作業未完成 者，笠日再向監控中心請

求間做出入口進入。

第 二 十 條 管線事業機關(構)進入共同管道作業全部完成後， 十日內應填

報完竣報告書，經管線事業機關 (構) 監工 人員、監控中心人員簽章

後，連同進入使用登錄簽名冊送管理單位備查。

完竣報告書之內容應包括 下列事項:

一管線佈設位置平面圍及實際佈設圖說。

二 施工前、中、後相片。

三 進入作業前之自動檢查表。

四定期巡檢表。

五 完竣後之安全檢查表。

六其他相關 附件。

第二 十 一條 共同管道內發生緊急事故 ，經相關單位通報後，管線事業機關

(構) 應向監控中心登錄，並以電話或傳真向管理單位報備後，立即

進入搶修。管線事業機關(構) 於搶修完畢後，應於 七日內提出緊急

事故處理書面報告送管理單位備查。

第二 十二條 共同纜溝、共同供給管道之申請使用及管理，準用共同管道之規



定。

第二十 三條 共同管道建設完成後，禁止挖掘共同管道經過之道路。但情形特

殊經共同管道管理單位及道路管理機關核准同意挖掘時，除應依核准

書圈施工 外，施工完竣後應會同勘查，如;有損壞共同管道或 相 關 公共

設施時，應負責復原。

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



